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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0 年下半年青年教师助理教学

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： 

为严格落实《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实施办

法》，现决定开展 2020年下半年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考核工作，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考核对象  

至 2020 年 12 月，助教培养期满半年、9 个月和 1 年的

青年教师，以及主讲培训期满 2年的青年教师。  

二、考核程序与考核内容  

1.院、系（室）考核  

助教培养期：各系（室）对助教培养期满半年的青年教

师助理教学工作进行第一级考核，重点考核跟班听课、课程

辅导、答疑、上习题课和批改作业等助理教学环节任务完成

情况；各院（部）对助教培养期满 9个月的青年教师助理教



学工作进行第二级考核，重点考核试讲、参与实践环节和教

学基础建设情况。考核完毕后在《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

学记录本（助教培养期）》上签署系（室）、院考核意见。  

主讲培训期：各系（室）对主讲培训期满 2年的青年教

师的助理教学工作进行第一级考核，重点考核其教学态度、

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；各院（部）负责第二级考核，重点考

核其参与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验室建设的态度、能力和

效果。考核完毕后在《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记录本（主

讲培训期）》上签署系（室）、院考核意见。  

2.学校考核  

助教培养期满 1 年和主讲培训期满 2 年的教师,经系

（室）、学院考核验收合格，方可参加第三级学校考核。 

助教培养期：重点考核青年教师是否具备课程主讲能力、

所在院（系）及指导教师是否认真履行指导职责。其中教师

主讲能力通过试讲进行考核。  

主讲培训期：在学院和系（室）考核基础上，结合教学

能力和学生评教情况确定考核等级。考核结果分优秀、合格、

不合格三个等级。考核不合格的，延长培养期半年或一年。  

三、考核安排  

1.各学院（部）对助理教学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自查，部

署并完成一级、二级考核工作，填写青年教师助理教学期自

查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，于 12月 22日前报送电子版和纸质



版至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；提交学院考核工作小结（附件 2），

于 12月 28日前发送电子版至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邮箱，纸质

版与参加学校考核教师的助理教学记录本一起报送至教师

教学发展中心办公室。 

2.参加学校考核的教师，试讲内容为即将或正在对本科

生开设的课程（或实验）内容。 

助教培养期：每人需提交 5 个时长 20 分钟的课程节段

教学设计和教学 PPT，文件标注“学院-姓名-序号”，12月 28

日前由学院汇总发送至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邮箱。试讲前抽签

确定内容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主讲培训期：每人提交 2个微课视频，每个视频时长 8-

10 分钟为宜，一般不超过 15 分钟，同时提交该作品的教学

设计文稿。视频格式（MP4格式），文件小于 200M。12月 28

日前，将作品上传至评审平台，具体地址另行通知。 

3.学校考核专家组根据各学院（部）提交的小结、助理

教学记录本、教学设计和教学 PPT以及试讲、微课制作等情

况对青年教师是否完成助理教学工作和学院落实助理教学

制度情况形成考核验收意见。助教培养期考核通过后，进入

主讲培训期，主讲培训考核验收通过正式获得独立主讲资格。  

四、工作要求  

助理教学工作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，是建设

教学质量名校的基本保障之一，各学院应提高对助理教学工



作目的、意义的认识，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地做好相关工作，

杜绝弄虚作假，使考核验收工作真正起到促进和激励作用。  

 

附件： 1. 青年教师助理教学期自查情况汇总表  

       2. 学院考核工作小结 

 

 

              教务处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 

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14日  


